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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面临着如何从表面阐释走向深度融入的挑战。债法作为法学专业研究生的核心课程，

具有高度的理论性与多元的价值取向。加之，研究生阶段的课程思政应当与本科生阶段的课程思政形成

区别。这导致研究生债法课程思政建设存在诸多症结，主要体现为内容设计脱节、过程实施简化、评价

机制薄弱等。对于这些症结问题的解决可从三个维度展开探索：维度一是“顶层设计”，重塑债法课程

的教学目标与大纲内容，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构建中国债法自主知识体系的教学实践；维

度二是“方法创新”，实施“三阶实践教学法”，课前用社会热点法律事件导入，课中采用角色代入与

庭审案例研讨进行互动，课后对学习成果进行转化和延伸；维度三是“范式革新”，建立综合评价体系

以精准监测思政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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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graduate curricula faces the challenge of transitioning 
from superficial interpretation to deep integration. As a core course for 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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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aw, Debt Law is highly theoretical and encompasses diverse value orientations. Moreove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t the graduate level should be distinct from that at the undergrad-
uate level. These factors contribute to several persistent issue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
struction of graduate-level Debt Law courses, primarily manifested as disconnection in content de-
sign, oversimplification in implementation, and weak evaluation mechanisms. To address these is-
sues, exploration can be conduct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Dimension 1: Top-Level Design—re-
structuring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syllabi of the Debt Law course to unify knowledge imparta-
tion and value guidance, and to develop teaching practices that construct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Debt Law; Dimension 2: Method Innovation—implementing a “three-stage prac-
tical teaching methodology,” which introduces socio-legal hot topics before class, employs role-
playing and courtroom case studies for interaction during class, and transforms and extends learn-
ing outcomes after class; Dimension 3: Paradigm Reform—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to accurately monitor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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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点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点环节[1]。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紧紧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

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而展开。国家各层面一系列政策文件共同搭建出“课程思政”制度

框架，其核心关键在于让所有的课程都承担育人的功能，“所有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

协同效应”[2]。 
宏观政策指明了为何要将债法课程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同时债法学科本身存在的逻辑结构性，也展

现了思政注入的必要性。债法不仅是抽象的、存在于书本中的法，也是具体的、需要考虑价值权衡的行

动中的法，与实际社会存在深刻关系。在此情况下，债法课程的思政建设任重道远。债法教学的根本指

向，不能仅追求培养一群能够熟练运用法律专业知识的研究生，而是要培养一群胸怀坚定法治信念、能

够为数字经济、共同富裕事业提供法治保障的可靠接班人[3]。债法作为构建市场经济制度、调节社会关

系、保障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上层建筑，如何在其中落实课程思政，是特别需要重视的问题。研究生阶

段的债法课程具有理论纵深性与价值多元性，是践行特色人才、学科交叉培养理念与落实课程思政重要

阵地。因此，有必要探索建立一套将思政教育深度融入研究生债法课程教学全过程的逻辑体系。 

2. 研究生债法课程思政深化面临的症结 

研究生债法课程思政在全过程融入、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会面临一些症结。这些症结在内容设计、

过程实施和评价机制三个环节均有所体现。 

2.1. 内容设计环节的症结：思政元素挖掘与债法特性脱节 

内容设计是课程思政的起点和基石。当前最核心的症结在于，思政与债法专业知识相互割裂，未能

形成育人合力。较为典型的是，处理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中存在“两张皮”的现象，在教学中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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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思政教育资源的方式比较简单，以“贴标签”的方式生硬地嫁接在教学内容之上[4]。常见的方式是，

课程一开始设置一个思政相关的开场环节，但后续课堂授课仍然强调原有的知识点，或者对特定法律内

容解读后，在没有衔接的情况下加上一段制度优越性的评述，没有将思政说理同教材内容有机地组合起

来，。这种做法不仅破坏了债法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性，也让已经有本科法学教育经验的研究生能比较

容易地识别出其中的生硬，从而对课程思政产生疏离感甚至逆反心理。 
债法体系本就是一个充满了价值冲突和权衡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意思自治和公平的平衡、个人权利

与社会共同利益的平衡、法律稳定性与个案正义追求之间的冲突和权衡等等，这些价值冲突其实是开展高

阶思政教育、培养研究生批判性思维与法治素养的生动素材。但是现有的课程设计更多是在提供一个标准

答案，惧怕进行有争议的主题讨论，怕“把握不好度”成为深化课程思政的拦路虎。实际上这是放弃了一

次宝贵的思政教育机会，无法引导研究生去体验债法背后的价值权衡之难、正义实现之艰，去探索债法与

其他学科的内在关联性，更无法培养他们未来作为法律人所必须具备的价值判断能力和职业伦理自觉。 

2.2. 过程实施环节的症结：教学环节间协同与高阶互动缺失 

债法课程思政在过程实施环节的常见问题包括各个教学环节难以有效衔接，互动方式较为初级，因

此实际的育人效果明显不足。教学的每个部分自顾自身，没有合力形成贯穿全程的育人系统。通常意义

上的一门课程，会包含课前准备、课中学习以及课后巩固多个阶段，每个环节都应有其独特的育人功能，

并相互支撑。但在现实教学中，往往三个环节割裂开来。 
课前准备多是让研究生阅读法条和教材知识，缺乏引导研究生带着思政相关的问题意识(如公平、正

义、效率等)去进行预习的环节。课中教学往往以教师为中心，研究生缺乏独立提出想法、互动分享意见

的机会。即便在案例教学过程中，也以教师单向介绍案情、分析裁判为主，研究生较多时候处于被动参

与和接受状态。思政元素可能在课堂的某个瞬间被提及，但由于缺少课前情境的铺垫和课中讨论的延展，

这些思维火花转瞬即逝。课后作业与考核则缺少实践的检验，鲜少有能够促使研究生进行深度思考和价

值反思的机会，导致思政教育无法贯穿于教学全过程。 

2.3. 评价机制环节的症结：思政成效监测与反馈薄弱 

实现债法课程的思政教育目标，需要依靠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推动。但从实际运行中来看，当前评

价机制仅侧重单一的考核方法，在监测和追踪课程思政效果时显得局促，同时反馈程序不完善。这会导

致改革实施成效难以评估，也无法形成持续改进的闭环。 
现有评价方式多集中在期末，重点考察学生对既有知识点的记忆和复述，课程考核的形式和内容往

往过于固化[5]。相较于本科生，研究生社会阅历更为丰富，其思想政治教育也更具复杂性[6]。如何客观、

准确地评价一名研究生的“法治思维”是否严谨，“家国情怀”是否深厚，“社会责任感”是否增强，

本身就是一个教育难题。在缺乏科学、可操作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情况下，要解决前述问题更是难上加难。

这导致很多课程思政成效评价最终演变为一些形式主义做法。如在期末试卷仅以论述题方式，要求研究

生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感悟。这种评价方式极易导致研究生投机取巧，真实的主观价值观念与思想动态容

易被完全隐匿，偏离了课程思政所倡导的教学理念。 
针对前述提及的症结，需要从不同维度进行一一突破。 

3. 维度一：顶层设计——重塑教学目标与大纲内容 

3.1. 明确“双维”教学目标：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 

一个有价值的教学改革，需要弄清楚教学目标是什么，从而找准问题、准确定位。债法思政需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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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债法内容，挖掘、提炼思政育人资源，全面规划融合施教方案，确保思政教育深入人心[7]。这就要求

债法课程超出纯粹的知识维度，构建一个由“知识维度”与“思政维度”共同组成的“双维”目标体系。

一个有效的双维目标，不是两个单维目标的简单叠加，而是辩证统一、互相促进的有机统一整体。知识

维度为思政维度的展开提供坚实的学理依托，避免后者流于空洞说教；而思政维度则为知识维度的学习

赋予崇高的价值导向，防止了前者沦为冰冷的技术操作。知识维度的深化与拓宽意味着课程目标不能止

步于对基本知识的简单重复，应带领研究生进入学习的深水区。即，需要通过对大量真实、疑难案例的

讨论分析，让研究生得到充分的练习。另外，法律(法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旨在培养社会需要的实务型人才，

相关课程还必须积极引导学生关注债法领域的最新立法动态、司法改革前沿以及比较法研究的新进展，

培养其敏锐的问题意识，使其不仅能“找到”法条，更能“用好”法条，深刻理解法律规则背后所蕴含

的价值取向与政策考量。 
与知识维度相辅相成的，是思政维度的确立与有机融入，这也是课程思政融入的灵魂所在。研究生

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是我国高层次人才群体价值取向的代表之一[6]，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风

云激荡，研究生的思想既是可变的、又是可塑的。他们除了在学校中接受主流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外，还会受到社会各类非主流舆论和形形色色价值观的影响[8]。因此，思政维度的目标设计需要

转化为具体可行的育人指向。这一方面体现为培育爱国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债法从来都不是象牙塔中的

逻辑游戏，它是从社会生活中生长出来的，经世致用、服务社会的有用之学[9]。研究生债法课程思政应

当引导学生把学习与国家发展、社会的进步联结起来，有意识地聚焦债法作为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的作

用。在讲解保证合同与抵押制度时，可以深度链接其对于优化营商环境的作用、以及如何解决中小微企

业融资难问题[10]；在讲解技术合同时，可以探讨其如何推动中国从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转变

[11]。这样的授课能够促使研究生产生一种服务于人民、奉献于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体现为

锻炼敏锐的批判思维与创新意识。法律不断进步的动力主要来自对当下制度的自我检讨和持续修订。课

程不能再满足于对既有法律的单向灌输，而应大力鼓励学生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规则，以创新的思维探讨

前沿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探讨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在面对新科技挑战时所暴露出的适用困境与理论不足，

进而激发他们探索新规则、构建新理论的学术勇气和创新精神。 

3.2. 改造大纲与深度挖掘内容：构建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教学实践 

教学目标的重塑，要想落实到位，离不开具体内容承载。将“双维”目标从理念蓝图转化为具体教

学行动的关键环节，便是对教学大纲进行系统性改造，并对教学内容进行创造性地深度挖掘。“教师给

予学生的不应该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而应该是观察认识当代世界、当代中国的立场、观点、方法”。

我国债法规则经历改革开放 40 余年的发展，积累了众多司法案例研究和司法实践经验，要重视从本土中

挖掘教学的材料[9]。这一过程的核心指导思想应是以建构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为总目标，在专业课的讲授

和研讨中合理嵌入思政相关内容。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既要有深植本土的自信，也要有开放

包容的视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是新时代推进法学当代化、增强法学时代性的必由之路

[12]。无论是对域外的法治思想和知识资源还是对我国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法治思想和文化，都应当保持明

确的自主意识，要考虑其与我国其他理论、制度及实践的相适性[13]。 
在编写大纲中有关于中华优秀传统债法文化相关内容时，要意识到中国法律传统虽然诸法合体，以

公法为主，但并非不存在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私权利。因此可以通过教学设计，让研究生挖掘隐藏在

契约中的“二主和同”“两和立契”“平中立约”等概念。通过教学使研究生知晓，现代中国契约精神

以及诚信履约的建立与完善，并非全盘来自西方，也离不开对我国传统契约法律文化之精髓的汲取，从

而为债法思政课程的建设提供历史来源与本土自信[14]。在深植本土根基的同时，还必须具备批判性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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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法治文明共同成果的胸襟与能力。大纲中应明确设置“中国式债法制度的比较与反思”这一高级研

讨单元。该单元的根本目的，绝非简单介绍域外法条或理论，而是要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引导研究生

思考我国债法制度在借鉴与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特色以及需要不断完善之处，从而在理性的比较互鉴中，

树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以合同法中的“情势变更原则”为例，教师在讲解时可引入中国本土案例，案

情背景为受国际局势冲突影响，上游大宗原材料价格出现历史罕见的暴涨，中小微企业若继续按原定“固

定价格”供货将面临破产，因此该企业诉大型采购方要求变更长期供货合同。组织学生对比我国《民法

典》规定与德国法中的“交易基础障碍”理论[15]。比较的重点不应仅仅停留在法律条文的技术性差异层

面，而应深入到制度背后的价值取向、司法实践与社会效果。在教学过程中，既要客观肯定德国“交易

基础障碍”理论在突破绝对契约严守、追求实质公平方面的历史贡献，也要对学生展开苏格拉底式的纠

问：既然本质都是为了公平正义，中国《民法典》为何不完全照搬德国模式，而是要创造性地将“受不

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以及“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作为请求法院裁判的前置条件？

通过对法律条文抽丝剥茧地深度分析，师生共同剖析出：德国模式下，法院直接介入易引发“司法家长

主义”的争执，而在中国模式下，协商不成再由法院裁判，当事人自治度更高，也契合中国传统法律文

化中“以和为贵”的东方智慧。这样学生能够切实体会到，我国债法制度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

有机产物，正是在批判性地借鉴人类法治文明共同成果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解决自身

问题的独特发展道路。这种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研习过程，本身就是培养学生文化自信、激发其面向

未来的路径，从而为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话语体系作出贡献。 

4. 维度二：方法创新——优化教学阶段与过程设计 

4.1. 课前阶段：社会热点法律事件导入 

教学的有效起点，应该立足实际，从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现实出发。课前阶段的核心任务，

正是要利用社会热点法律事件作为引子，点燃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其内在的问题意识，引导他们带着

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走进课堂。这种问题驱动式的导入方法，以典型案例入手，能够有效地将学生的

注意力从静态的书本知识引向动态的社会生活，让他们直观地感受到债法并非远在天边，增进学生对于

世情、社情、民情的理解[16]。以“预付式消费跑路”为例，在教学中可以提前一周向学生提供深度新闻

报告、类案判决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可以给学生布置一系列具有高度引导性和思辨性的思考题，

例如：“当实体小微企业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连年亏损，想要提前退租时，如果房东坚持要求

其继续履行长达十年的租约，该企业是否只能流血至破产？”“法律是否应当为非恶意的违约方提供一

条合法的退出路径？”学生可在课前对前述材料和问题进行充分的自主学习和深入研讨。在此过程中，

要不断鼓励学生超越教师提供的材料，主动利用学术数据库、新闻数据库和法律案例库等网络资源，检

索更多的相关资料。当学生思考如何为陷入困境的中小微企业寻找法律出路，同时又兼顾出租方合法权

益时，实际上已经在自然地践行着“优化营商环境”、“保护市场主体”的法治理念，将会深刻体会到

法律作为定分止争、维护社会公正工具的伟大意义。这种源于真实生活场景的情感冲击和价值思考，其

所带来的思想触动，远比任何形式的空洞说教都要来得深刻、持久和有力。 

4.2. 课中阶段：开展批判性重构的学术研讨 

课中阶段是“三阶实践教学法”的核心所在，在课前阶段分发对应学习材料并布置思考题后，研究

生势必会带有疑问或存在动机求证问题答案。这就为课堂上组织起一场高阶的师生及学生间互动做好了

必要的铺垫。至于如何实现高阶的互动，教学实施应该考虑摒弃基础性知识的单向灌输，转而采用“学

术研讨型”的互动模式。在这一模式下，针对特定债法制度进行研讨时，教师需引导研究生对西方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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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进行批判性重构，进而让学生从法教义学的视角分析《民法典》的价值选择。 
在课堂操作上，教师可首先抛出西方经典契约理论，比如十九世纪潘德克顿法学派确立的绝对“契

约自由”与“过错责任”原则，引导学生思考其背后所蕴含的理论基础。通过师生对谈，让学生剖析出

这些西方理论的逻辑起点其实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理想化模型之上的，带有

强烈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形式平等色彩。在完成对西方理论的批判后，研讨的重心则切入法教义学的内部

结构，让学生亲手拆解中国《民法典》的条文。以《民法典》第 580 条为例，教师的教学不应仅仅停留

在概念的解读，而应在研讨中抛出较为深层次的法教义学问题：传统西方大陆法系严守“契约必守”原

则，绝对排斥违约方的解除权，我国为何要突破这一理论桎梏？接着，带领学生逐一拆解该条文的构成

要件，分析立法者是如何通过设定“非恶意违约”、“继续履行费用过高”等主观和客观要件，以及“承

担违约责任”这一法律效果，来巧妙地平衡双方利益的。通过这种细致入微的内部结构剖析，让研究生

能够深刻领悟到：在合同僵局中赋予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绝非纵容违约[17]，而是出于打破僵局、保

护处于弱势但并非恶意的市场主体的目的。这种教学模式，能帮助学生洞察国家立法与治理逻辑道路中

的价值抉择，才是真正契合研究生特点的高阶思政融入。 

4.3. 课后阶段：学习成果的转化与延伸 

课后阶段是“三阶实践教学法”的收尾部分，课程思政不局限于课前和课中阶段，要引导研究生在

课后阶段积极参加实践体验，通过一次次的“小成功”，不断激发学生“我能”“我行”的强烈自信，

体验到积极作为的成就感、满足感和自我价值[18]。债法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重在应用。为了避

免学生只在课堂活跃、上课结束就丧失兴趣，以期思政育人的长效性，结合了思政元素的债法教育，更

要关注研究生投身实践的能力，让研究生的法律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得到真正提高[19]。因此，课后作业的

设计不能局限于简单地复习纸面上的知识点，而是让学生将对社会热点的关注投向现实，转化为服务社

会的具体行动。为培养研究生法律思维和投身实践的能力，高校应当及时丰富校内外实践基地，为债法

思政教育提供基本的发展空间[20]。具体而言，高校可以利用自身学科优势，联合校外单位，增设实践平

台。这不仅可以让学生巩固相应知识、获取第一手专业资料，还帮助学生了解民情、使其社会责任感得

到了培育。实践结束后，学生撰写的实践心得又将极大地丰富教学内容、反哺课堂教学，从而形成一个

从理论学习到实践行动，再到理论升华的良性循环。通过这种方式，课后阶段的学习活动不再是教学流

程的终点，而是成为了知识内化和价值升华的新起点，从而确保了整个教学过程的完整性和育人效果的

持续性。 

5. 维度三：范式辐射——完善综合评价与推广机制 

5.1. 构建综合评价体系监测思政成效 

传统的课程评价模式，往往过度依赖期末一张试卷或一篇论文的终结性评价，其考核内容也主要侧

重于对学生知识点记忆和理论掌握程度的检验。针对此问题，必须摒弃旧有的评价框架，构建一个贯穿

教学全过程、融合定量与定性分析、兼顾知识目标与素养目标的综合性、发展性评价体系[20]。 
首先，要致力于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教师虽是课堂的主导者，但完全由教师掌握教学效果评

价结果可能有失客观。对此，应积极引入更多元的评价主体，通过不同视角的交叉验证，使评价结果

更加全面。这其中应包括：授课教师的专业评价，教师不仅要评价学生的学业成绩，更要通过课堂观

察、作业批改、个别深度交流等方式，摸清研究生的思考过程、所坚持的价值与态度，从而作出细致

的过程性评价和精准的定性评价；学生之间的深度互评，在小组讨论、案例分析、模拟法庭等环节，

来自学习伙伴的评价能够提供更加多元、全面的评价信息，不仅有助于突破师评的距离感，也能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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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相互的比较和学习中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长处与不足[21]；行业专家的实践评价，在模拟法庭、

开放式案例分析报告等关键环节，可以邀请实务部门的一线法官、资深律师等作为校外评委参与评价，

他们的评价能够提供来自实践最前沿的视角，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真实世界的职业标准和能力要求；

以及学生本人自我评价，在课程学习的各个阶段，特别是结束时，应让研究生认真撰写自我复盘报告，

系统审视自己在知识、能力、情怀、伦理等方面的收获、困惑与不足，从而获得理性、实事求是的评

价。 
其次，要着力推动评价内容的立体化。评价的内容必须符合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双维”教学目

标，将外显的知识考核与内隐的思政素养评估进行深度结合，确保评价的全面性与深刻性。在专业知识

评估层面，通过布置课后作业、案例分析、期末考核等方式，系统评估学生对债法理论的理解深度，了

解研究生是否具备运用债法知识解决复杂问题的实践能力。这部分评价是为了确保专业教学应有的“硬

度”达标。而在价值立场评估层面，这是评价的难点，也是课程思政成效评估的核心所在。评价的重点

绝不在于学生是否回答出了教师预设的、政治正确的“标准答案”，而在于观察其分析过程，是否能体

现出合理的价值取向和严谨的法治思维。在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法律分析报告中，要着重判断研究生能否

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公平正义”、“诚实信用”当作分析问题的基础，其论证过程是否关注到

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 

5.2. 提炼“债法样本”实现范式迁移 

任何一门课程的改革探索，其最终的价值都不应仅仅局限于课程本身。应站在学科高度上有效动员

教师挖掘和梳理学科范围内各专业及其课程所包含的思政元素，合理统筹不同思政元素在不同课程中的

讲授，在课程、专业、学科等多层面展开课程思政建设[22]。具体而言，就是将债法课程作为典型成果，

把其中可移植的部分提炼升华为一套可推广的样本，积极地将其辐射至物权法、继承法等其他民商法课

程，乃至整个法学课程群，这才是实现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从“点”上的突破，到“面”上的繁荣，最终

实现全面开花的必然之路。 
为此，可以设计并制作《债法思政元素适配与迁移表》，即“核心思政维度→本课程知识切入点→

可迁移的目标课程→高度适配的案例/教学主题”。清晰地展示某一个核心的思政维度如何在债法课程中

找到具体的切入点，又如何灵活地将其迁移到其他相关课程的教学实践之中。从而，为其他课程教师构

建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的“思政融入”逻辑链条。 

6. 结语 

如何将思政教育全过程融入债法课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尤其在研究生教育阶段，教学承担着培育

未来高素质法治人才队伍的重任，这对课程思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对法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研究

生债法课程的观察，可以发现依然存在思政教育与专业授课未能有效结合、教学过程缺乏连贯性与高阶

互动、思政成效的衡量标准单一且流于形式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探索了三维度的解决逻辑：首

先，从宏观的顶层设计入手，确立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并重的教学导向，并围绕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来建

构债法课程。其次，在具体的方法创新上，打造贯穿课前、课中、课后的贯穿式教学链条，激发学生深度

参与。最后，通过范式革新，建立多元化的综合考评模式以精准反馈成效，并提炼成功经验以辐射至其

他课程。这三个维度环环相扣，目的在于超越零散的改革尝试，从而构建一个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

再到成效反馈的完整闭环。研究生的债法专题课程教育看似抽象孤立，但如果能抓住其中关键，将思政

元素与债法特性相结合，则必然能为培育新时代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德法兼修的高层次法治人才，注入

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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